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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（2025 年度）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上海

市坚持对标改革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相关

要求，扎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确保全面深化改革，构建与

高水平开放、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，打造

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执法环境，建立健全本区文化市场行政

执法检查工作制度体系，提高行政执法检查效能，维护市场

主体合法权益，激发市场活力，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

展，努力为文旅业发展创造有力法治支撑、最优营商环境和

可靠安全保障，为企业等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、公平、

透明、可预期的发展环境。依据《关于做好年度行政执法检

查计划公布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就本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检查

工作制定本计划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1.检查主体：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

2.检查对象范围：本区文化市场经营主体

3.检查项目：对文化、文物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

影、旅游、体育、版权等领域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。

4.检查方式：

分级分类监管：在高危体育场所、演出场所、电影放映

经营场所、印刷企业、网络文化企业、旅行社、文物等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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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分级分类监管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：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

市场监管的基本方式。

“互联网+监管”：持续加强对线上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

核查研判，提高问题发现率。

专项检查：按照上级部门要求，结合文化市场特点开展

专项检查，拟在 2025 年开展下列专项行动。

（1）文化领域

5 月至 10 月，营业性演出专项执法行动;

7 月至 8 月，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行动；

（2）新闻出版领域

1 月至 3 月，网络游戏专项整治；

1 月、8 月，教辅教材专项整治；

4 月、8 月、10 月，出版物网络发行专项整治；

6 月至 7 月，网络文学专项整治；

6 月、8 月，“蓝光 2025”和“绿网 2025”专项整治；

6 月、9 月、11 月，印刷企业专项整治；

（3）电影领域

6 月，上海国际电影节专项执法保障工作；

全年，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；

（4）旅游领域

5 月至 11 月，旅游市场专项整治；

（5）体育领域

4 月至 10 月，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执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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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至 8 月，游泳场所夏季开放专项执法；

（6）版权领域

7 月至 9 月、12 月至次年 3 月，“青少年版权保护季”

行动；

8 月至 11 月，进博会知识产权保护百日行动；

9 月至 11 日，“剑网 2025”专项行动。

其他：对通过投诉举报、线索转办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

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，立即依法予以处置查办。建立健全

联合抽查检查机制，结合时间节点和业务需求，加强和其他

执法部门的协作，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。探索“一业一查”

“综合查一次”等新模式，在对同一监管对象实施跨领域行

政检查且可以同时开展的，原则上采取集成执法方式开展执

法检查。除有投诉举报、上级交办、线索移送或重点领域专

项行动部署等情形外，全年对全区部分行业经营主体完成一

次全覆盖检查，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两次。

5.检查比例：根据区级行政执法事项标准开展行政检查

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

贯彻执行工作，切实将本计划作为本区优化营商环境、减少

随意检查重复检查的重要举措予以落实。各科室负责人要对

照工作计划，根据辖区或领域的实际情况，强化行政执法检

查工作的规范性和计划性，统筹开展日常行政执法检查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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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强化综合监管。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监管体

系，形成职责权限更加清晰、方式方法更加精确、协同联动

更加高效、数字赋能更加充分的跨部门、跨领域综合监管机

制，实现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精准有效监管，强

化条块结合、区域联动。

3.强化数字赋能。提升“互联网+监管”能力，继续优

化信息技术在文化市场各个领域监管中的应用，推进在线监

管、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、预控预警等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，

提升问题发现能力。进一步完善指挥监管系统的功能建设，

打破数据壁垒、畅通信息共享，实现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检查

信息全透明，提高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靶向性和针对性。

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

2025 年 3 月 27 日


